
賀本局水土保持科股長廖杰睿當選高雄市政府 109 年模範公

務人員，其具體事蹟如下： 

一、首創高雄市水土保持計畫委外審查勞務採購及執行相關規則，使山坡地範

圍水土保持計畫得以順利委外審查(附件一)。 

說明：水土保持計畫委外審查業務以往係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統一

建立受託審查單位名冊，由各縣市政府自行委託(非屬政府採購法勞務採

購)。惟 99年 10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宣布水土保持計畫委外審查勞

務工作應適用政府採購法，爰委外審查勞務工作必須透過採購招標程序辦

理。其招標文件如履約價金、履約期限、投標廠商資格條件、複數決標數

量及驗收付款方式因未有前例，承辦股長及承辦同仁遲遲無法辦理。99

年12月25日至100年3月間高雄市水土保持申請案均未有進行審查作業，

數量達十數案。本人 100年 3月 1日報到，科長指示由本人接續辦理採購

事宜，爰委外審查履約事項、契約價金給付、履約期限訂定、採個案驗收、

個案付款方式及執行相關規則均由本人規劃草擬後順利招標執行。後續並

與時俱進，將案件涉及地質法規定之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審查納

入履約事項，讓民眾不用再另外花錢繳交地質法相關報告之審查費(台北

市、台中市及部分縣市之地質法相關書件需由申請人另覓第三方公正單位

辦理審查，每案費用 10至 20萬不等)，成為其他縣市後來辦理採購之參

考範本。 

二、主導並協助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水土保持方面之審查程序及法令解釋使重

建能如期如質完成，協助案件包含小林村杉林慈濟大愛園區、五里埔日光

小林社區、甲仙小林國小、那瑪夏行政中心、那瑪夏區民權國小、那瑪夏

衛生所及警察局分駐所重建、那瑪夏國中、瑪雅平台自力造屋、桃源區樂

樂段永久屋重建、桃源區樟山國小重建、六龜區溫泉業輔導合法化程序…

等(附件二)。 

說明：98年 8月莫拉克風災重創高雄市甲仙、六龜、那瑪夏及桃源地區，風災

後道路、自來水、永久住宅等相關民生設施及機關、學校、行政中心、

警察局、衛生所等行政設施亟需盡速重建。惟重建土地均位屬山坡地範

圍，依法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環境影響評估、興辦事業計畫…等攏

長的行政程序，緩不濟急。本人有幸參與重建委員會工作，負責水土保



持一環，參考當時莫拉克重建特別條例排除道路、自來水等民生設施重

建水土保持程序。行政中心、學校、警察局…等建築行為無法排除部分，

協調承辦技師及審查委員會，首創採滾動式審查，即文件經委員會審查

後，立即訂出修正及再審查時間，省去審查意見傳遞、下次開會時間及

中間公文書往返程序，讓通常需 4至 6個月核定之程序縮短至 2週內完

成，以最快速時間完成多項設施重建，當時任職市府莫拉克重建委員會

黃燭吉參事並特別出具書函請時任局長特予獎勵。 

三、戮力高雄市特定水土保持區業務推動，劃定六龜區荖濃里特定水土保持區，

擬定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後，獲得中央主管機關工程經費補助約六千餘萬元，

預計 110年可順利檢討劃出特定水土保持區。 (附件三)。 

說明：依「水土保持法」第 16至 19條規定，有關環境敏感地區應劃定為特定

水土保持區擬定長期水土保持計畫進行整治，惟因區域內禁止任何開發

行為，爰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常為地方民眾垢病，業務不易推動。經多

次招開說明會與地方里民溝通協調，告知劃定後可獲中央主管機關分年

分期專款補助進行整治，8至 10年完成整治後可透過通盤檢討予再劃出，

終獲認可及同意，103年 2月 5日劃定六龜區荖濃里特定水土保持區、

105年 9月 5日奉核定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後，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分年分期補助整治經費，106年 1859萬、107年 2168萬、108年

2700萬，預計 110年可完成全面整治後透過通盤檢討，將原劃定特定水

土保持區劃出解編，讓土地可回歸常態開發利用。 

四、柴山地滑導入自動化監測系統，使當地地質災害不再只用人工監測，進入

到即時網路傳輸變化資訊，達即時防災效能(附件四)。 

說明：柴山位於高雄西濱海岸線，是高雄市唯一具有臨海珊瑚礁的高地。每年

5月至 10月之雨季期間，受降雨集中、地下水位升高使底層泥岩軟化，

造成每年以平均 10~15公分持續往柴山大道以西之台灣海峽方向滑動。

當地保全對象已調查列冊計有 176戶共 205人。自 100年縣市合併後接

續經濟發展局建置之地中傾斜管、GPS、自計式雨量計、地下水位計及建

物傾度盤等地滑監測系統，其監測機制以人工定期至監測點位截取資料

藉以判釋位移量，無法即時提供位移資訊，颱風豪雨期間恐難以即時掌

握地層滑動狀況提供保全對象疏散避難預警。爰首創於民宅集中處、滑



動量較大區域導入自動化即時監測及警報系統，（如山海宮、北極殿）設

置孔內伸縮計替代地中傾斜管，山海宮停車場擋土牆、山盟海誓咖啡西

側擋土牆等增設 6處雙向傾斜計等建物傾度盤納入自動化監測，同時擴

充孔內伸縮計 3處及數位影像攝影機 5處等以加強地層及地表監測。遇

超大豪雨、颱風警報發布，如有異常錯動狀況，裝設於山海宮之監控警

報器即啟動，即可啟動疏散撤離作業，達即時防災即時預警機制。嗣後

經歷較劇烈降雨考驗，如 106年 8月梅姬颱風、107年 8月豪雨及 108

年 7月 19日豪雨，當地里長及市府防災應變值班同仁均可透過網路隨時

監控掌握地層滑動狀況，讓當地居民及防災應變同仁著實安心許多。 

五、縣市合併後重新組織高雄市水土保持服務團，結合各界水土保持專業領域

人士，運用廣大社會資源加強對高雄市水土保持服務工作(附件五)。 

說明：高雄水土保持服務團於高雄縣市合併前便已成立，屬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外部支援單位，當時在各區公所駐點，成效並不理想。105年前往臺北

市水土保持服務團取經，重新將服務團運作組織化、制度化，廣邀高雄

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

會、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社團法人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舉薦擔任服務團團員。

服務團目前有 47位成員分為審查管理組、諮詢服務、水保技術及文宣教

育四組，主要協助水利局辦理水保書件審查、查報取締工作、致生水土

流失刑事案件勘驗、現地會勘及民眾諮詢；民眾如需相關諮詢服務可上

水利局官方網站填具諮詢預約服務單派員協助，提高服務效益。 

又制訂高雄市水土保持服務手冊，除將高雄市水土保持服務團規約、工作事

項、服務項目及聯絡方式製作成電子文件置於網路供民眾參考，亦增加水土保

持書件申請流程、施工常見缺失及非屬開挖整地認定參考標準及案例等篇幅，

對民眾於山坡地開發利用行為有相當大的參考意義。 

水土保持服務團除上述例行性工作外，遇有重大災害事故時，亦本技術支援

角色協助救災及勘驗，如 106年梅姬颱風燕巢區 3人遭活埋事件，服務團團長

郭玉麟技師即站在第一線指揮消防局同仁進行開挖作業，予力學及開挖方式指

導，讓救難工作可順利進行。 

六、訂定「高雄市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查報取締要點」將各轄區公所人力導入



市轄山坡地範圍之查報、制止及取締工作之分工(附件六)。 

說明：高雄市山坡地範圍佔全市總面積 74%，達 21萬 8,313公頃分佈於那瑪夏、

桃源、六龜…等 24個行政區，幅員廣闊為全國六都之冠。山坡地範圍依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15條之 1規定，直轄市政府應參照行政區域

或保育利用之需要，劃定巡查區，負責查報、制止及取締山坡地違規使

用行為。以水利局業務科編制人力及廣大範圍，鞭長莫及難依規定進行。

爰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施行細則」第 11條之 1暨相關規定制定「高

雄市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查報取締要點」，透過行政規則訂定規範，將區

公所人力導入市轄山坡地範圍之查報、制止及取締工作之分工，區公所

同仁(如里幹事)較了解地方生態及人情事故，可就近溝通減少違規事件

發生，亦解決市政府人力不足問題。 

七、訂定「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處理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裁罰基準」，建立執法之

公平性，以利本市山坡地土地之有效利用及管制，以達保育水土資源、涵

養水源、減免災害，並促進土地合理利用(附件七)。 

說明：100年縣市合併初期，「水土保持法」23條及 33條違法裁處行政罰鍰 6

萬至 30萬及限制開發 2年等行政裁量未有明確規範，爰訂定裁罰基準納

入違規次數、面積，並將違法行為所得利益酌量加重處罰納入條文，有

利本市山坡地土地之有效利用及管制，防堵惡意違規行為人並防懲其無

辜或不黯法令之農民，以達保育水土資源、涵養水源、減免災害，並促

進土地合理利用。 

八、研擬、協商並執行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委辦原住民區公所，使申請書件審

查大幅縮短核定時程(期程自 3~4週縮短為 3日以內)，大幅增加審查核定

之行政效率、節省行政資源支出，且可達簡政便民之多方效益，迄今仍順

利執行(附件八)。 

說明：依「水土保持法」規定，於山坡地或森林區範圍從事農、林、漁、牧之

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或整坡作業，應先擬具水土保持申請書件送核。

又依年度統計資料，那瑪夏、桃源及茂林地區每年農地翻耕簡易水土保

持申報書多達 200件，申請案件又以 2公頃以下之簡單的農業整坡作業

為大宗（翻耕作業季節各區每月申請案達 10餘件），其整地態樣涉水土

保持技術層面甚低，僅依法令申報、審核（審核端僅需確認是否確為農



業經營所需之整坡作業，且面積小於 2公頃）。因審核均需至基地現場確

認施作範圍及施作方式，現勘路途遙遠且業務科僅 4至 5員人力辦理，

常造成核定時程延宕，影響農民耕作時節造成民怨。爰簽辦召開協商會

議，與原住民區公所討論委辦 2公頃以下不具硬體(或鋼筋混凝土)設施

之農牧用地上農地整坡作業，因不涉及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將由區

公所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受理及進行審查核定，可大幅增加審查核

定之行政效率、節省行政資源支出，且可達簡政便民之多方效益。104

年 8月公告委辦迄今，以往自申請到核定需 3至 4週時程，改由區公縮

受理案件後即可進行現勘確認，至核定僅需 2至 3個工作天，且案件均

執行順利，以那瑪夏區每年超過 150件申請案計算，至少節省 2員人力

且大大減少審核時程。 

九、全國首創淺層崩塌（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及柴山地滑影響區域）套疊門牌

系統建置警示戶清冊，汛期間啟動簡訊警示自主離災作為，以防範汛期各

項大自然災害的挑戰(附件九)。 

說明：105 年 9 月 28日梅姬颱風造成燕巢區淺層崩塌土石下移，造成下邊坡

屋主等 3人往生，案發地點附近沒有土石流潛勢溪流，也從未發生土石

崩塌現象，因此屋主可能無從得知房子後面的坡面其實是山崩地滑地質

敏感區，而當天降雨太大，導致泥岩崩塌掩埋民房三死慘劇。為避免當

時情況再度發生，積極建立『淺層崩塌簡訊通知自主離災機制』，以中央

地質調查所公告之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套疊門牌系統，將居住於敏感區

影響範圍住戶造冊，並參考鄰近土石流警戒雨量，當發布黃色警戒時同

步發出簡訊通知市民緊急避難。目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僅就

土石流有警戒及疏散避難機制，大規模崩塌仍正在研議，上述之淺層崩

塌面積更大，更難預警，以門牌系統套疊地質敏感區，參考土石流警戒

雨量發佈簡訊通知避難作為，為全國首創。 

十、訂定「高雄市政府山坡地範圍劃定及檢討變更作業要點」，重新檢討高雄市

自民國 65年來從未檢討之山坡地範圍，105年獲行政院公告劃出甲仙、仁

武區 57公頃、106年大樹、大寮、鳳山、林園區等 307公頃、目前正進行

大社、燕巢、岡山、田寮、阿蓮區等山坡地檢討，預計 111年可完成全高

雄市轄山坡地檢討(附件十)。 



說明：高雄市山坡地範圍超過 21萬餘公頃(佔全市總面積之 74%)為全國六都之

冠，並於民國 83年「水土保持法」公告實施後即受相關法令管制，然當

時受限於人力、技術及設備不足等因素，其範圍線多以天然地界或嶺線為

主，造成部分地勢平坦而被公告劃定為山坡地，管制範圍內開發或利用行

為而影響其發展，更涉及高額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造成民眾抱怨

連連。105年 6月 4日訂定「高雄市政府山坡地範圍劃定及檢討變更作業

要點」，即啟動高雄市山坡地範圍分年分期檢討工作，將平均坡度未滿百

分之五，符合連續面積超過十公頃、未在崩塌地、土石流危險溪流影響範

圍或各類地質敏感區範圍內且未曾佈設土石災害防治工程設施之土地檢

討劃出。105年獲行政院公告劃出甲仙、仁武區 57公頃、106年大樹、大

寮、鳳山、林園區等 307公頃、目前正進行大社、燕巢、岡山、田寮、阿

蓮區等山坡地檢討，預計 111年可完成全高雄市轄山坡地檢討，讓未有山

坡地條件土地予劃出以達土地之合理利用及發展。 

十一、主辦 2018南方治水論壇，有別於過往以邀請歐美學者專家來台發表經驗

及討論方式，首創邀請亞洲地區氣候條件較台灣相似的新南向五國，並

結合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ICLEI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

中心等來自全球二十多國水資源領域之產、官、學代表進行深度討論並

分享城市治水經驗(附件十一)。 

說明：「2018南方治水論壇」外賓邀請有別於歐美學者專家來台單向經驗發表

的方式，以氣候條件較台灣類似之新南向國家，來自智慧防汛、水資源

管理、氣候變遷、都市發展研究中心、自來水技術網路、地震災害監控

及綠色氣候解決方案等領域的官方代表、學者及專家，並結合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與 ICLEI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智慧水

管理與運用全球研習班」課程，涵蓋全球 20多國產、官、學各界精英等

更多元的成員參與。議題設定上從以往防洪治水與水爭地到還地於河「水

岸城市，與水共生」主題概念的轉變，設定都市防洪與綜合治水、智慧

防災、智慧水管理、水資源應用新思維等議題，透過圓桌會議及<Asean 

City Water Talk>等方式的進行，不僅主題架構相當完整且多元，論壇

以更深入討論及互動交流的方式進行，激盪出更多創意與合作的新思

維。 



十二、突破半屏山舊礦區水土保持計畫自 89年迄今延宕 20年窘境，與環團溝

通並向監察院說明接受列管，解決 20年前案件與目前法令相左疑點後，

核定水土保持計畫變更設計，並輔導水土保持義務人施工完成，於 108

年 11月間核發完工證明結案並解除監察院列管(附件十二)。 

說明：半屏山礦區係民國 58年由建台、東南及正泰等三家水泥公司檢具開採計

畫向臺灣省政府礦物局申請礦權，開採完畢之後提送「半屏山舊礦區善

後處理水土保持計畫」，87年 6月核准。施工中經歷開挖超過設計高程、

違反水土保持法裁處，變更設計高雄市綠色協會、臺灣濕地聯盟、野鳥

學會等環保團體參與其中，經 8次審查仍未能達成共識，延宕 20餘年未

能結案。本人接手後先與環保團體及水泥公司協商，要求水泥公司先完

成道路復舊工程後再進行水土保持計畫變更設計審查。 

水土保持變更設計審查階段邀集壽山國家公園籌備處、國產署南區分署、農

業局及環保局研議如何將 20年前計畫與當前地質法、環評法及水土保持法競合，

嗣後於 107年 5月 21日高市水保字第 10733307300號函核定，要求補繳繳 2,771

萬 5,000元之水土保持保證金後，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順利於 108年 11

月核發完工證明結案並解除監察院列管。 

十三、建置「高雄市山坡地範圍線上查詢系統」，提供民眾山坡地範圍查詢、水

土保持服務團線上預約及已核定水土保持計畫(含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執行進度查詢等服務(附件十三)。 

說明：過去山坡地範圍僅提供範圍界址圖自行比對或以行文方式查詢，為能更

快速的提供民眾相關資訊，建構「高雄市山坡地範圍線上查詢系統」，於

網路頁面輸入地段、地號可由圖面確認所查詢土地位置是否正確、得知

土地與山坡地邊界距離等空間資訊，更特別的是，配合手機版定位功能

還能初步瞭解當下土地位置是否位於山坡地及特定水土保持區範圍、量

測面積等功能。另系統亦提供高雄市水土保持服務團技術服務線上預約

及水土保持計畫(含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執行進度查詢等功能。 

十四、擔任市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加強坡審委員、民政局宗教事務輔導小組委

員，協助指導山坡地建築及宗教開發於水土保持層面之實務面、法令及

程序面順利進行(附件十四)。 

說明：山坡地範圍之開發利用行為除「水土保持法」外，亦受「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都市計畫法」、「環境影響評估法」、建築相關法令規範，

單一案件常有數個審查程序。本人長期參與審查水土保持計畫及施工審

核監督業務，受機關薦派擔任相關審議委員會委員，在各階段審議過程

中提供適當審查意見及程序進行方向予申請人及審議單位參考，讓開發

案避免開發行為造成坡地災害發生及符合相關法令前提下進行。 

十五、具水土保持深度專業(業界 6年及公務部門 12年共 18年經驗)，熱於分

享有關專業及經驗予各機關(附件十五)。 

說明：本人畢業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及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及防

災研究所，94年取得專技高考水土保持技師資格、96年水土保持工程科

普通考試及格、97年水土保持工程科高等三級考試及格，所學及業界經

驗均是水土保持相關，具有多年實務及行政經驗，亦樂於分享相關經驗，

並常受邀至學校及各機關講述課程。 


